台州市人事局文件
台人培〔2007〕60号

关于在全市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

管理人员中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科研素养

与方法》培训考核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市直各单位：

根据省政府《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浙江省政府第175号令）和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台州市公务员培训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台人培〔2007〕47号），决定于今、明两年在全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开展新一轮的继续教育公共课程培训考核，内容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素养与方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全市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二、培训的主要内容

（一）科研素养：

1、科研素质概述；

2、积累科研经验；

3、遵守科研规范；

4、创造科研环境。

（二）科研方法：

1、科学研究方法概述；

2、科研选题；

3、文献调查法；

4、科研中的思维方式；

5、科研设计与技能培养；

6、系统科研方法；

7、科研论文的撰写方法；

8、参加学术会议及报告。

三、培训方式

市直单位的培训以自学为主，结合专家讲座和网上辅导（www.tzks.net）等培训方式。今年将在6月、7月和9月各安排一次专家讲座，具体时间将在台州人事培训考试网上公布。

各县（市、区）的培训方式由各地视当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四、考核与登记

培训结束后，将组织统一考核。考核采用开卷笔试方式。

今年的考核时间计划安排在6月、7月、10月。

考核成绩合格的，根据省人事厅《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考核管理办法》（浙人教〔2004〕250号）和《关于做好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管理的通知》（台人培〔2005〕62号）文件要求，由各单位统一到当地人事部门办理继续教育成绩登记。继续教育登记证内容将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和职称评审的依据。

五、组织管理

《专业技术人科研素养与方法》的培训考核工作采取分级管理的模式。市人事培训考试中心负责全市考核工作的指导实施；各县（市、区）的培训考核由当地人事部门牵头负责，有关部门配合落实。市直单位的培训考核由市人事培训考试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各地、各单位要根据培训要求，制定好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年度参训计划；要合理安排工作，确保所有人员按要求参训。

市直各单位参加今年培训考核的人员名单，请于5月31日前报市人事培训考试中心（附件一）。

六、培训考核收费

市直单位培训考核收费暂定每人每门60元（含教材资料费）。

县（市、区）可按当地物价、财政部门核定的标准收费。

七、联系方式

其它未尽事宜，请联系台州市人事培训考试中心。

地址：台州市椒江区白云山南路139号303室

联系电话：8511092，8582112（传真）
网址：www.tzks.net或www.tzks.com.cn。

附件一：2007年度台州市市直单位继续教育公共课培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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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7年度台州市市直单位继续教育公共课培训报名表

填报单位（章）：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培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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